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关于落实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对城市管理领域问题实施督

战帮扶的通知

各区县、高新区、经开区、文昌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市城管服

务中心，机关各科室：

根据 4月 14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经研究，决定对涉及的城市

管理领域突出问题开展督战帮扶，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向城乡环境沉疴顽疾发起总攻的部署要求，围绕坚

决打好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硬仗，聚焦城市管理领域当前存在的突出

问题，督促各级城市管理部门强化政治责任，完善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为

建设务实开放、品质活力、生态和谐的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贡献城管力量。

二、督战内容

（一）中央、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及信访件办理情况。聚

焦中央、省环保督察反馈的重点问题、市民信访件，全力做好整改落实，并举一

反三，加强城市管理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督战帮扶重点为：

1.沂源县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置及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展情况。

（1）渗滤液处理设施是否稳定运行，是否做到正常出水；经处理后的渗

滤液是否做到达标排放；渗滤液处理在线监控系统是否正常运行；渗滤液处理台



帐是否完备、准确；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等各分项任务是否按照既定计划实施；

6月底前渗滤液处置是否全面完成，具备销号条件。

（2）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资金是否到位；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所需各项

许可、手续是否齐备；项目施工是否顺利推进，确保年底前投入使用。

2.信访件办理情况。

信访件办理是否严格按照公示措施进行整改，是否按标准整改到位，周边

区域是否出现同类问题反弹情况，是否严格按流程进行销号，确保 6月底前全部

完成整改和销号任务。

（二）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聚焦当前污水处理监管薄弱、处理能力不足、

污泥处置不力等问题，做好排水管网排查，制定“一厂一策”整治方案，确保污水

处理行业有效运转。督战帮扶重点为：

1.6月底前是否对城区排水管网进行排查，摸清底数，建立台帐，是否制

定整改计划并进行整改。

2.6月底前是否落实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规范化处置措施，是否对存在问

题进行整改。

3.6月底前是否足额拨付污水处理费用。

4.12月底前是否完成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一厂一策”方案编制并组织实施。

5.厂区环境是否绿化美化，达到花园式厂区标准。



6.高青县 4月底前是否明确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主管部门；临淄区是否 12

月底前关停淄河污水处理厂，12月底前和 9月底前是否完成齐都污水处理厂和

齐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任务。

（三）城乡环卫一体化。聚焦县乡路保洁标准低、农村环境卫生差、垃圾

围村等问题，大力推进一体化、全覆盖的新型城乡环卫一体化，扩大保洁范围，

提升保洁标准，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督战帮扶重点为：

1.调研城乡环卫一体化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失管漏管区域，厘清市场化区县

与镇办、村居职责。是否按标准配足、配齐相关设施，是否建立“户集、村收、

镇运、集中无害化处理”治理体系。

2.研究提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推进建议，包括保洁范围、标准、资金

投入、体制机制、保障措施等。

3.是否实现了农村环卫保洁市场化、一体化，城乡环卫一体化是否运转正

常，是否实现了农村乱堆乱放排查整治全覆盖。

（四）建筑立面广告牌匾整治。聚焦城区建筑立面破旧、广告牌匾杂乱、

楼顶楼体广告多等问题，严把审批关口，整治存量广告，打造建筑立面示范路，

全面提升城市市容水平。督战帮扶重点为：

1.调研建筑立面和广告牌匾现状情况：户外广告许可、备案管理台账是否完善清

晰，楼顶户外广告是否存在无许可（含许可超期）、无安全检测、有安全隐患的

问题，户外广告是否存在破损、严重褪色、字体残缺等问题，门头牌匾是否存在



一店多牌、污渍明显，位置、高度不统一，与周围环境不协调问题，临街玻璃门

窗是否存在乱张贴广告现象。

2.是否制定示范路整治任务，明确资金投入和完成时限，是否集中开展整治行动。

（五）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聚焦建筑垃圾消纳场少、分布不均等问题，

在规范利用现有消纳场的基础上，年内各区县新建 1-2处建筑垃圾消纳场。督战

帮扶重点为：

1.调研查看既有垃圾消纳场所情况，是否满足需要，是否有相关土地、规

划、环评等手续，是否收纳非建筑垃圾，是否有降尘、抑尘措施，是否建立日报

制度，出口是否对运输车辆进行冲洗。

2.是否有新建筑垃圾消纳场计划，是否选址或者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六）建筑渣土堆整治。聚焦既有渣土堆垃圾堆长期存放、覆盖不严、杂

草丛生等问题，加大渣土堆垃圾堆治理力度，对暂存 3个月以上的全部采取绿化

处理，大力推广喷播技术，利用渣土堆植树造林。督战帮扶重点为：

1.督导检查现有渣土堆治理，包括排查、台帐、整治计划、资金等；是否

全面排查，是否及时调度、及时整治等。

2.研究整治措施，是否在渣土堆植树造林。

（七）“揭网植绿”工作。聚焦道路两侧大范围密目网临时覆盖裸露土地的

问题，按照“宜绿则绿”的原则，全面推进“揭网植绿、全民绿化”工作，大面积增

加绿量。督战帮扶重点为：



1.采取防尘网等临时措施覆盖的裸露土地，是否揭网进行彻底整治。

2.城区公共空间重点区域裸露土地、道路两侧裸露土地整治是否按照园林

绿地精细化养护标准，大于 0.2平方米的裸露土地全部整治。

3.建筑垃圾堆是否清运，渣土堆是否清运、简易绿化，或者培育自然植被

并加强养护管理。

4.城乡结合部裸露土地、临时闲置地是否采用临时绿化、硬化等措施进行

整治，裸露的平交道口是否硬化。

5.行道树裸露树池、河道裸露土地、具备绿化条件的林下裸露土地是否整

治。

6.整治标准是否太低，苗木规格、种植密度、植物搭配等是否符合精细化

养护管理要求。

7.是否组织“全民绿化”工作。

三、督战方式及要求

市局成立 10个督战帮扶工作组（督导分组情况见附件），分别由市局副

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带队，局机关、中心相关科室人员参加，每组督导 1个区县。

各帮扶工作组建立督战工作台账，深入挂包区县开展工作，采取座谈交流、查阅

资料、现场查看和“四不两直”等方式了解工作进展和工作质量，总结各区县经验

和典型做法，及时发现和帮助解决存在问题，指导改进工作，确保 2020年 12月

底前“挂牌问题”大见成效。各工作专班采取“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督战”工作机制，



每月调度一次工作情况，每季现场督战一次，定期召开督战工作会商会议。及时

汇总挂牌督战工作进展情况，认真研判形势，及时发现问题，组织专家帮扶，协

调推动解决，确保挂牌督战工作取得实效。

四、有关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市城管系统要充分认识解决城市管理领域突出问

题的重大意义，将此次挂牌督战作为解决城乡环境沉疴顽疾，打赢城乡环境大整

治的重要契机，强化组织保障，确定专人与督战帮扶工作组对接，提前做好相关

准备。

（二）加快整改落实。各区县城管部门要结合问题实际，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强

化组织领导，细化任务措施，通过制定任务清单、工作台帐等措施，明确责任科

室、责任人，对挂牌问题实行销号管理，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三）及时解决问题。挂牌督战要坚持问题导向，市局督战帮扶工作组要帮助区

县、镇办出思路、出办法，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实际困难。每次督导结束后要列出

问题清单，由市局督办科列入大整治大提升督办内容进行抽检，对工作不力、严

重滞后的进行扣分。

（四）严格纪律要求。挂牌督战工作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以“四不两

直”方式暗访督导，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轻基层负担，严实深细工作。

 附件：督战帮扶工作组分组安排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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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督战帮扶工作组分组安排

 

序号 督导区县 带队领导 参与科室（单位） 参与人员

1 张店区 周洪刚 办公室

2 淄川区 邹宗森 综合协调科、智慧城管科

3 博山区 邢书军 社会动员科、安全科

4 周村区 包  立 财务装备科

5 高新区 徐统兵 政策法规科、指挥调度科

6 临淄区 张秀清 机关党委、组织人事科

相关科室

人员



7 桓台县 窦修刚 市政环卫园林科、中心

8 高青县 迟庆峰 市容科

9 沂源县 孟繁华 执法科

10 文昌湖区 伊继忠 督办科

 


